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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劳务法务新闻（2026年1月发行） 

Labormanagement.net News  
助力在日华人企业规避用工/经营风险 

VOL.001       杜若经营法律事务所 中国律师／外国法事务律师 冯  骅 

 

短时间内连续实施惩戒处分・退职劝告・休职处理时，该如何注

意它的风险点？ 

——某知名华人企业败诉的真实案例，给人事与经营者的提醒 

 

在人事管理现场，当员工出现顶撞上司、拒绝配合等行为时，企业内部往往会迅速形成共识：“这个

人不能用，得赶紧让他走。” 于是，训诫、调岗、休职、退职劝告等手段接踵而至。 然而，一连串看似

“合理的人事操作”，如果不注意程序正当性，极可能让公司陷入巨大的法律风险。 

今天要介绍一个或许能作为反面参考的案例——公司正是因为一套“组合拳”，最终被告上法庭，不

仅员工恢复原岗，而且还被判支付劳动纠纷期间的补发工资(近 4年)，精神损失费赔偿等共计近 1900万

日元。（令和 5年 12月 7日东京地方裁判所 T公司地位确认事件） 

 

一、案件回顾 

在劳资纷争案件中，裁判所往往并非只看“某一次行为是否合理”，而是会追溯事情是如何一步一步

发展到这个结果的，因此我们可以捋一捋该案的发展过程，有时候时间线本身，就是风险管理的一部分。 

时间 员工 A 被认为存在的问题 争议产生的背景 公司的应对措施 

2018年 6月 1

日～2019年 1月 

员工 A入职，从未因工作态度

问题受到过指责 

员工 A逐步承担销售支持、物流协调、行政及总务

事务 
— 

2019年 2月 — 
新直属上司 B 入职，开始以自身管理经验重新审视

部门运作 
— 

2019年 2月上旬 
工作时间内阅读与物流业务相

关书籍 
上司 B认为员工 A 的阅读为私事 

当场口头制止 

第二天发出邮件警告 

2019年 2月中旬 未提交商谈会议记录 
员工 A未主动汇报其与交易方的会议纪要，且经上

司 B 指示后以无经验为由拒绝制作。 
— 

2019年 2月中旬 邮件转发方式不当 员工 A转发多封业务邮件但未附说明文字 
严厉邮件警告，称未改善将给予

训戒警告 

2019年 2月下旬 
因电车延误，导致迟到手续处

理问题 
员工 A提交迟到证明，但上司 B 拒绝盖章 

员工 A再次提交证据后，仍未盖

章 

2019年 3月 1日

前后 

与上司 B 就迟到证明问题发生

言语冲突 
员工 A要求上司 B 道歉，并骂上司 B“丑八怪” 要求提交反省文 

针对之前未提交会议纪要以及

未提交反省文等问题 
员工 A未按指示提交说明 要求每日提交工作日报 

2019年 3月 6日

前后 

未按指示提供用于物品采购的

ID 等 

上司 B要求员工 A 提供采购物品时使用的 ID及密

码，员工 A以不符合公司规定为由拒绝。 

双方通过邮件就此事以及管理方式发生言语冲突。 

代表取缔役就此事邮件斥责员工

A，称上司 B的管理方式没问

题，要求员工 A反省 

2019年 3月 8日 态度、沟通方式存在问题 管理层认为员工 A 频繁质疑指示、措辞带有对抗 第一次退职劝告，如不接受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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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存在职场霸凌 

从时间线上来看，可以发现自从上司 B入职后，双方发生了非常多的摩擦及冲突，且上司 B针对员工

A做出很多业务命令及惩戒行为，由于本案员工 A的诉求是认为其发生心理障碍的原因在于受到了来自上

司 B及公司方面的职场霸凌。 

日本法律对职场霸凌（パワーハラスメント）的定义是：在同一职场工作的人员之间，以职务上的地

位或人际关系等职场内的优势地位为背景，超出业务上适当范围，对他人造成精神上或身体上的痛苦，或

者恶化职场环境的行为。 

对此，法官对上司 B的各项行为一一进行分析，并判断上司 B的以下行为属于职场霸凌。 

1、断定员工 A在工作时间阅读与业务无关的书籍，并以违反就职规则为由对员工 A作出警告等处分 

根据裁判所查明的事实显示，员工 A在工作时间阅读的书籍确实与业务有关，但上司 B一开始误认为

与业务无关，以该误认为前提，并且未向员工 A进行事实确认的情况下，就对员工 A作出“违反就业规

则”为由的警告。 

在员工 A反驳称其所读书籍与业务有关后，上司 B仍补充称“即便是与业务相关的书籍，未经上司同

意也不得在工作时间阅读”，并在未提出确切依据的情况下，断定员工 A的反驳是基于虚假借口，还追加

警告称“若作出虚假反驳，可能适用更严厉的处分”。 

上司 B这一系列行为，在未进行任何简单易行的调查、基于错误事实作出违反规则的警告、又无确切

依据便断定员工 A反驳为虚假并以加重处分相威胁等，明显缺乏合理性与必要性，属于超出工作适当范

围、对员工 A造成精神痛苦的行为。 

性。 做出训戒处分，并要求提供反省

文，如态度不改正，加逐步加重

制裁措施。 

2019年 3月 9日

前后 

针对交易方应对方式的不妥问

题 

营业部长收到日本亚马逊关于物流安排的询问，上

司 B 指示员工 A确认，员工 A在期限内确认完后，

邮件向营业部长及上司 B汇报，以及将物流公司的

回复邮件转发。 

认为员工 A应对方式不妥，在推

卸责任，要求当日提交反省文 

2019年 3月 15日 
针对员工 A提交的反省文内容

问题 

上司 B认为员工 A 提交的反省文里面充满了辩解之

词，不能认定为反省文。 

要求于当日再次提交，否则将给

予减薪处分。 

2019年 3月 18日 
针对员工 A与上司 B的冲突现

状 
将员工 A 及上司 B 的岗位进行调整  

2019年 3月 22日 就未接受退职劝告一事 
员工 A未同意公司提出的“因个人原因退职”的劝

退要求 

训戒处分 

并要求在誓约书上签字盖章并提

交，如不提交将再次提出劝退 

2019年 3月 25日 健康问题出现 

员工 A前往曾经长期就诊的诊所就医，被诊断为适

应障碍。医生建议居家疗养 1个月。员工 A向公司

提交诊断书后开始缺勤。 

接受诊断书，作出 3个月的休职

命令。 

2019年 6月 17日 

复职能力存疑 

员工 A于 6月 17日提交诊断书，并申请于 6月 24

日复职，该诊断书上记载的医生意见为“6月 15 日

起具备就劳可能性，但需短时间、轻负荷” 

要求员工 A去其他综合医院就

诊。 

状态仍未稳定 
综合医院认为，复职时间及复职后的工作安排，可

按照主治医生的方案执行。 
再次延长 4个月的休职 

2019年 8月 29日 状态仍未稳定 

员工 A提交同日出具的诊断书，该诊断书上记载：

适应障碍已缓解，具务就劳可能性，与上次诊断意

见一致。 

— 

2019年 10月 24

日 
休职期满 — — 

2019年 11月 — 公司认为无法认定休职事由已消灭 视为自动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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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方面断定并指责员工 A转发邮件的理由不当 

员工 A于 2019年 2月 19日出于信息共享的目的向上司 B转发邮件时，未附注转发理由；就此，上司

B在未核实的情况下断定员工 A转发相关邮件的目的是“未经确认便安排我参加会谈为前提”，并以强烈

措辞严厉训诫，称“若要确认上司是否参加会议，应当用明确文字写清楚。你无权决定我的时间，请理

解。作为公司职员请学习内部邮件礼仪……我认为你的工作态度问题很大……如仍无改善将发出训戒警

告”等，甚至作出惩戒警告。 

法官认为，上司 B要求转发邮件时附上转发理由，这并不违反业务常识；但上司 B的严厉训诫与惩戒

警告，在未进行适当确认的情况下，单方面断定并指责员工 A转发理由不当，不仅程序上缺乏合理性与必

要性，内容亦属过度，属于超出工作适当范围、使员工 A遭受精神痛苦的行为。 

3、 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在员工 A提交的迟延证明书上加盖承认印章 

根据裁判所查明的事实，员工 A因电车延误导致上班迟到，上司 B以证明书中未记载具体延误时间为

由，拒绝在该迟延证明书上盖章。随后，员工 A又从东京都交通局官网打印了与该次电车延误相对应的迟

延证明书并再次提交，但上司 B仍未在该证明书上盖章，可以认定上司 B拒绝盖章的行为无合理理由；在

次日就该事的会谈中，员工 A要求其道歉，上司 B予以拒绝，此后仍未加盖承认章。上司 B上述应对属于

超出工作适当范围、对员工 A造成精神痛苦的行为。 

4、 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就“业务联络方式”问题，指示员工 A提交反省书 

根据裁判所查明的事实，2019 年 3月 6日，营业部长 C接到交易方亚马逊日本合同会社的询问，对方

要求在同月 8日中午前答复黄金周期间的受注停止开始日以及受注停止结束日。 

就该事项，上司 B指示员工 A向物流公司及运输公司确认黄金周期间的安排，员工 A于同月 7日，通

过电子邮件向物流公司询问上述事项，并抄送营业部长 C及上司 B。第二天 10时 49分收到物流公司的回

复。随后，员工 A在同日 12时 12 分向营业部长 C及上司 B邮件汇报已收到物流公司的回复，并转发了物

流公司的回复邮件。 

上司 B于同日 17 时以后，向员工 A发送电子邮件指出：“亚马逊日本合同会社的答复期限为当日中

午，你明知 C和我当时不在岗，却未将物流公司的回复及时直接答复给亚马逊，而仅是转发给我们，这种

应对方式属于推卸责任，并存在引发客户投诉的风险”。因此指示员工 A就此事项最迟于同月 11日 16时

前提交反省书，同时将该邮件抄送代表取缔役、副社长及营业部长 C。 

上司 B的该邮件是其单方面断定员工 A已知营业部长 C及上司 B不在办公室的情况下发出。但员工 A

曾被告知上司 B将会在事务所办公，因此认为上司 B可以处理邮件。 

基于这些事实，上司 B作出“你明知我们不在”的判断缺乏根据，其“推卸责任”的评价也不够恰

当，从三方邮件往来亦可明显看出营业部长 C及上司 B从未做出“直接答复交易方”的指示。 

上司 B只要稍加确认，就能够发现，或很容易发现员工 A的行为目的前提下，仍基于事实误认作出断

定与不当评价，并据此要求提交反省书。员工 A虽按指示提交反省书，但内容倾向于委婉指责上司 B指示

不足、轻信上司 B言行可能致客户受困等；尽管没有直截了当，但其中已记载员工 A是依指示行事并相信

上司 B会在事务所处理邮件。上司 B未考虑员工 A这些说明，仍再次要求提交反省书，并以“不交则不得

不采取减薪处分”相威胁。 

上司 B这一连串行为，以职务地位为背景，超出适当指导范围，给员工 A造成精神痛苦，构成职场霸

凌行为。 

此外，公司做出两次退职劝告以及训戒处分，均是在事实确认等明显不充分的情况下作出的，难以认

定为符合社会一般观念下的恰当的处分。这些处分行为同样是以职务上的地位优势为背景，超出工作适当

范围，对员工 A造成精神痛苦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场霸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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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场霸凌与员工 A 心理问题的关联性 

本案有个特殊之处在于员工 A存在心理问题，并因此休职，因此法官需要判断公司采取的自动离职手

段是否合法。 

从时间线上来，法官认为，在 2019年 1月 21日的初诊时，员工 A只是希望纠正自己在工作及私人生

活中“过于极端”的性格；而在 2019 年 3月 15日的就诊时，员工 A却表示，收到了公司的退职劝告，上

班时感到极度紧张，稍有触发便几乎要流泪，情绪变得敏感，思维趋于负面。甚至在 2019年 3月 25日的

就诊时，员工 A表示，收到了第二次退职劝告，以及被训戒处分，前往公司时会心跳加速、感到恐惧，甚

至害怕打开公司邮件。 

在综合上述连续的诊疗经过后，医生判断 2次退职劝告、以及训戒处分等近期职场中的应激性事件构

成心理诱因，导致员工 A的适应障碍在 2019年 3月 25日发病。 

事实上，从 2019 年 2月 1日以后，确实存在员工 A持续遭受上司 B的多次不当指导，且在未充分听

取其申辩的情况下即被施 2次退职劝告及训戒处分的情况，因此医生关于员工 A于 2019 年 3月 25日适应

障碍发病的判断符合一般医学认知，具有高度可信性。 

而公司则提出其他精神科医生提供的意见书，否认是因为业务原因导致的发病，但该主张未被法官采

信。 

此外，关于休职事由是否已经消灭，员工 A是否已恢复至能够以通常程度履行其原有职务的健康状态

一事，虽然员工 A的主治医生提交了“自 6月 15日起可就劳，但最初 2个月左右，以每日约 4小时的工

作时间为宜”的诊断书，但在 6月 14 日时，员工 A虽能于上午 8点半到达公司，但随即立刻返回，且在

陈述经过时出现流泪情形。到 7月 26 日，员工 A虽表示精神状态尚可，但仍处于“无法前往公司”的状

态。此外，2019年 8月 29 日诊断书的内容与 6月 14日诊断书并无实质差异，并且在 2019年 10月 24日

休职期间届满之前，不存在足以认定员工 A已达到上述健康恢复标准的其他证据。因此法官认为，员工 A

在休职期届满之前，仍不能达到可以复职就劳的标准。 

理论上，在休职期满，如果员工确实无法恢复至能够按照雇佣合同的约定履行岗位职责的状态时，公

司可依据就业规则的规定，在休职期届满之日作为自动离职来处理。 

但是，法官通过一系列的事实查明，认定员工 A的发病原因在于与上司 B的各种冲突以及公司的一连

串职场霸凌行为,因此应类推适用《劳动基准法》第 19条第 1款关于“员工 A因工负伤、患疾，为疗养而

休职期间，不得解雇”规定。因此公司适用就业规则将员工 A视为退职处理的行为违法。 

 

四、律师点评 

从本案来说，法官认为，员工 A与上司 B之间的冲突，单就各个事件而言，其心理负荷程度可评价为

“中等”， 但在双方关系明显恶化的背景下，员工 A又接连遭遇了来自公司层面的 2次退职劝告、训戒

处分、被解除物流担当职务等。甚至员工 A询问退职劝告的理由，当时的代表取缔役以“不想进行深入讨

论”为由拒绝说明具体理由。综合评价上述一连串事件，其整体造成的心理负荷程度，就上升到了 

“强”。 

建议各位企业主或 HR 在处理类似纠纷时，请务必注意以下几点： 

1、避免单方面的站队 

日本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有构建良好职场环境的安全配虑义务，否则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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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上司 B对员工 A的一系列行为已被认定为职场霸凌，虽说是上司 B的个人行为，但公司不可以

视若无睹，放任不管。 

比如说，在围绕“是否在工作时间阅读与业务无关的书籍”以及“是否允许在工作时间阅读与业务相

关书籍”等问题，员工 A与上司 B之间已经通过邮件发生冲突，且都有抄送公司高层，所以公司高层事实

上是知晓冲突的存在。 

法官认为，至少在该阶段起，公司不仅有义务提醒员工 A避免对上司 B采取攻击性应对，更有义务以

必要且恰当的方法指导上司 B如何妥善对待员工 A。然而，公司不仅未对上司 B采取任何措施，且纵容上

司 B持续发生之后的职场霸凌行为，这种不作为违反了安全配虑义务。 

2、职场霸凌案件中自动离职的风险 

通常情况下，若员工 A只能进行“短时间勤务（未满 8小时）”，企业可以认定其未达到复职标准。

但在本案中，因为疾病是由职场霸凌引起的，即使员工 A未完全康复，公司也无法通过自动离职条款解除

合同，而应该优先适用《劳动基准法》解雇限制的相关规定。因此企业在适用休职规定时，务必要先确认

清楚休职的原因是什么，且要及时跟进及关注员工的治疗情况。 

3、制定合理的指导规范 

一般来说，上司在进行反省文指导或惩戒警告，或者公司在采取劝退、训戒处分等措施，属于企业实

施人事管理权的行为。 

就本案而言，公司采取了 2次退职劝告及训戒处分，其理由是“未遵从上级指挥命令、对上级反抗并

拒绝反省”，而根据调查，该员工在与上司的冲突中，确实存在贬低上司、过度礼貌却失礼、带有挑衅性

的应对方式。但公司所依据的“无视公司管理系统并反复越级行为”并未成立。且考虑到事件经过、双方

关系恶化原因在双方，若在未充分听取员工意见、未对事实进行确认，背景调查不足的情况下，单方面劝

退、要求提交誓约书、并以更严厉处分相威胁等，实质上是试图对一方归责，并使员工承担不利后果，不

具有社会一般观念上的相当性。 

由此可得知，企业在行使人事管理权时，针对具体的问题行为，是否经过事实确认，有无听取劳动者

的申辩及说明是重中之重，有时候规则的明确性和程序的正当性才是劳资纠纷胜诉的关键。 

以上。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邮件咨询。（咨询时间：9:00～17:00） 

杜若经营法律事务所  TEL03-6275-0691/FAX03-6275-0692 

邮件咨询请点击此处 

https://www.labor-management.net/
https://www.labor-management.net/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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